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 海 市 水 务 局 文 件

沪绿容规〔2021〕6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水域保洁作业服务质量
评议办法》的通知

各区绿化市容局，各区水务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上海市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上海

市人民政府令第 50 号），提升水域保洁作业服务水平，确保水

域保洁作业服务质量评议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上海市水务局制定了《上海市水域保洁作业服务

质量评议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水务局

2021 年 9 月 15 日



上海市水域保洁作业服务质量评议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本市水域保洁作业服务管理，推进对水域保洁作业

服务企业的有效监管，促进水域保洁的精细化管理，实施本市

水域保洁作业服务质量评议工作，根据《上海市水域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规定》相关内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议原则）

评议工作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正公开、分级管理、综

合考评”和“谁采购谁评议，谁评议谁公布”的原则。

第三条 （评议主体）

市、区两级绿化市容、水务部门或镇（乡）人民政府（以

下统称“评议主体”）应当根据管理职责分工，对上海市水域保

洁作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服务质量予以评议，公开评议结果。

第四条 （评议对象）

评议主体应当对承担由政府公共财政购买水域保洁单一任

务的作业服务企业进行评议，从事含水域保洁业务的河道综合

养护作业服务企业参照执行。

第五条 （时限要求）

评议主体应当以合同起始日期为基准，每年度实施一次评



议。

第六条 （评议内容）

评议内容包括履约情况与服务质量、日常管理、公众监督、

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运行情况。

第七条 （评议标准）

评议主体应当根据评议内容确定评议标准。

评议标准应当量化考核，并划定等次。按照 100 分满分制，

对未达到相关评议标准的予以扣分，评议等级划分为：90 分及

以上的为优秀、80 分以上（含 80 分）90 分以下的为良好、60

分以上（含 60 分）80 分以下的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八条 （评议程序要求和结果公布）

评议主体在评议时，应当注重日常作业效果。

评议过程中，评议主体应当听取水域保洁作业服务区域内

相关单位、个人的意见。

评议结束后，评议主体通过政府部门网站等方式公示评议

结果，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

第九条 （结果应用）

评议主体应当将评议结果作为作业服务协议履行情况的判

断依据，作为延续作业服务协议的重要依据。

评议主体应当将评议结果纳入水域保洁作业服务企业招标

的条件。评议主体重新招标时，在同等条件下，评议结果为优



秀的水域保洁作业服务企业予以优先中标。

第十条 （结果报送）

区绿化市容、水务部门应当将评议结果报送至市绿化市容、

水务部门。

第十一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水域保洁作业服务质量评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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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水域保洁作业服务质量评议表
一级项目 评议要求 扣分标准 扣分项说明 单项评议扣分

履约情况

与

服务质量

（60分）

作业情况：日常保洁达标；有效应对应急任务。（40分）
未达要求，发现一例扣 1分，扣满 40

分为止。

船容船貌：水线以上无锈斑、外观油漆完整、标识规范清晰、环

境整洁有序。（10分）

未达要求，发现一例扣 1分，扣满 10

分为止。

作业规范：统一着装、配备清扫工具、作业不扰民、不超速不超

载。（10 分）

未达要求，发现一例扣 1分，扣满 10

分为止。

日常管理

（10分）

基础台账：月度工作计划；作业人员培训情况、船舶等设备固定

资产情况、作业船舶作业路线计划与记录、单位内部作业质量考

评记录、投诉处理备忘录等。（10 分）

未达要求，发现一例扣 1分。

公众监督

（20分）

问卷调查：每年度开展至少 50份满意度调查。（10分）
调查问卷有不满意的，每份问卷扣 1

分，扣满 10 分为止。

媒体曝光。（5分）
发现属于有责曝光的，每次扣 1分，

扣满 5分为止。

市民投诉。（5分）
发现属于有责投诉的，每次扣 1分，

扣满 5分为止。

安全生产

（10分）

作业环境、设施设备应符合安全管理要求；作业人员应培训上岗，

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10 分）

作业环境、设施设备存在安全隐患，

每发现一次扣 1分，未经过培训合格

上岗的，每人次扣 1分，人员违规操

作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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